
UIICS ×××××× ICS 13.020.01 

Z 04 

备案号：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化 工 行 业 标 准 
HG/T ××××—××××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Guideline for assessment of green factory in polyurethane resin 

industry 

（征求意见稿） 

 

 

××××-××-××发布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 

HG 
 



HG/T 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1 
1  范围 ..............................................................................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2 
3  术语和定义 ........................................................................ 3 
4  总则 .............................................................................. 3 
5  评价指标及要求 .................................................................... 5 
6  评价程序 ......................................................................... 14 
7  评价报告 ......................................................................... 15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 ........................ 17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计分方法 ...................... 21 



HG/T XXXX—XXXX 

 1 

前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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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总则、评价指标及要求、评价程序和评价报

告。 

本标准适用于聚氨酯树脂（聚氨酯鞋底原液、聚氨酯革用树脂、聚氨酯弹性体（TPU、CPU）、

聚氨酯胶黏剂）制造企业的绿色工厂评价，其他聚氨酯树脂制造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16  取水定额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1367  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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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 

关于发布煤炭采选业等 5个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公告 2019 年第 8号  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聚氨酯树脂  polyurethane resin 

即聚氨基甲酸酯，是分子链的重复结构单元是氨酯型的聚合物。 

本标准所称聚氨酯树脂主要指：聚氨酯鞋底原液、聚氨酯革用树脂、聚氨酯弹性体（TPU、

CPU）、聚氨酯胶黏剂。 

3.2  

聚氨酯树脂行业  polyurethane resin industry 

本标准所称聚氨酯树脂行业指生产聚氨酯树脂（聚氨酯鞋底原液、聚氨酯革用树脂、聚氨

酯弹性体（TPU、CPU）、聚氨酯胶黏剂）的活动的一类行业。 

3.3  

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GB/T 

36132） 

3.4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

源消耗少、品质高的产品。 

3.5 

污染物产生量  pollutant production 

指产品的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回收装置后末端处理装置前），该类指

标主要指废水和废气及污染物产生量。 

4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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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价原则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体系包括基本要求（5.1）和一般要求，基本要求是开展绿

色工厂评价的准入条款；一般要求为围绕聚氨酯树脂产品生产过程的基础设施要求（5.2）、能

源与资源投入要求（5.3）、管理体系要求（5.4）、生产过程及产品要求（5.5）、环境排放要

求（5.6）和绩效要求（5.7）。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框架如图 1 所示。 

 

基

本

要

求

管理体系

基础设施

产品

环境排放

能源与资

源投入
生产过程

绩

效

 

图 1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框图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绩效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

关绿色制造的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绿色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

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要求绿色工厂必须达到的基础性要

求；可选要求为绿色工厂的提高性要求，具备先进性，依据受评工厂的实际情况确定可选要

求的满足程度。 

4.2  评价体系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体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基本要求、基

础设施要求、管理体系要求、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生产过程及产品要求、环境排放要求和绩

效要求共 7 个方面；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并细化为要求和预期性要求，其中预期性要

求为可选项。 

4.3  权重系数和指标分数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本要求（5.1）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5.2）20%； 

——管理体系（5.3）15%； 

——能源与资源投入（5.4）15%； 

——生产过程及产品（5.5）10%； 

——环境排放（5.6）15%； 

——绩效（5.7）25%。 

各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要求对应分数见附录 B，其中绩效指标采用分级计分模式，达到基

准值、先进值和领先值所得分数不同。 



HG/T XXXX—XXXX 

 5 

5  评价指标及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基础合规性要求 

5.1.1.1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实际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5.1.1.2  工厂须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安全生产许可证（适用时）。 

5.1.1.3  工厂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突发环境、质量等事故或

事件。 

5.1.1.4  工厂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1.2  基础管理职责 

5.1.2.1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应符合 GB/T 36132-2018 中 4.3.1a）

的要求。 

5.1.2.2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并应

符合 GB/T 36132-2018 中 4.3.1b）的要求。 

5.1.2.3  工厂应设有绿色管理机构，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

方案，定期开展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并符合 GB/T 36132-2018 中 4.3.2 的要

求。 

5.2  基础设施要求 

5.2.1  建筑 

5.2.1.1  工厂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5.2.1.2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

“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5.2.1.3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

准要求。 

5.2.1.4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应独立设置。 

5.2.1.5  工厂应集约利用厂区，在满足生产工艺前提下，优先采用联合厂房、多层建筑、高

层建筑等。 

5.2.1.6  工厂应综合考虑场地内外日照、自然通风等条件，设置绿化用地，减少场地雨水径

流量，种植树木为建筑设施、停车场、人行道和广场提供遮阳，降低热岛效应。 

5.2.1.7  工厂宜对建筑规划、布局、材料、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

利用方面进行建筑性能（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及保护环境等）综合评价。 

5.2.1.8  工厂新建建筑宜根据 GB/T 50878 开展绿色分级评价。 

5.2.2  照明 

5.2.2.1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利用自然光，建筑物的开窗面积及室内表面

反射系数应符合 GB 50033 的规定，人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 

5.2.2.2  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5.2.2.3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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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应不低于 50%。 

5.2.3  工艺 

5.2.3.1  工厂工艺路线应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技术，不得采用国家列入限制或淘汰类

的工艺技术。 

5.2.3.2  工厂设计时应根据区域规划要求选择工艺及技术路线，满足国家或地方对环保的要

求。  

5.2.3.3  工厂应优先采用高效、低 VOCs 环保型原辅料（如催化剂、溶剂、助剂）等。 

5.2.3.4  工厂应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如 HAZOP、FMEA、LOPA 等，开展工艺安全/危害分析。 

5.2.3.5  工厂宜采用本体聚合生产工艺，不宜采用溶液聚合生产工艺。 

5.2.3.6  工厂宜采用连续生产工艺。 

5.2.4  通用设备 

5.2.4.1  工厂应根据生产工艺路线、能源利用水平等选用节能型设备，设备能效应达到相应

标准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5.2.4.2  工厂各类生产设备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对于列入国家淘汰目录的产品或

设备应按要求制定淘汰计划，并按计划进度进行淘汰更新。 

5.2.4.3  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对电动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97 的规定；对风机、泵类和空气压缩机的经济运行

管理应符合 GB/T 13466 的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2的规定。 

5.2.4.4  工厂应建有设备管理、维护、保养、更新及报废制度，现场各类运行记录完整、有

效。 

5.2.4.5  转动部件密封宜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不宜采用填料、迷宫式、油封等存在泄漏性

的密封形式。 

5.2.5  专用设备 

5.2.5.1  聚合生产设备：真空系统宜采用干式真空泵，若使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

蒸气）喷射真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反应釜宜采用全不锈钢 304材质，若

使用低于 304 材质材料应定期进行腐蚀监测。 

5.2.5.2  分离精制设备：离心、过滤、干燥单元操作宜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干燥机

等设备。 

5.2.5.3  转移和输送设备：液态 VOCs物料宜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

液态 VOCs物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如循环使用的单吨罐）、罐车；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宜

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

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5.2.6  计量设备 

5.2.6.1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GB/T 21367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

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5.2.6.2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5.2.6.3  工厂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设有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的管理工作，并建立计量设备管

理台账。 

5.2.6.4  工厂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校准。 

5.2.6.5  工厂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中宜实现能耗计量数据自动采集。数据采集与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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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宜采集生产装置的总耗电、总耗天然气（煤）等能源及资源消耗数据。 

5.2.6.6  工厂主要用能设备能耗宜单机计量。 

5.2.7  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 

5.2.7.1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 

5.2.7.2  污染物处理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 

5.2.7.3  新、改、扩建时，工厂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5.2.7.4  所有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要求设置采样口和图形标志牌。 

5.2.7.5  工厂应建有环保设施运行、停运及拆除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环保设施运行状况和效

果评估工作。 

5.2.7.6  工厂应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装置同等管理、同时运行、同步维护，将环保设施运行控

制参数纳入生产操作规程和工艺卡片。 

5.2.7.7  工厂应设置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要求的应急预案和设施。 

5.3  管理体系要求 

5.3.1  质量管理体系 

5.3.1.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5.3.1.2  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3.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3.2.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的要求。 

5.3.2.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3.3  环境管理体系 

5.3.3.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5.3.3.2  环境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3.4  能源管理体系 

5.3.4.1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 

5.3.4.2  能源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5.3.5  社会责任 

5.3.5.1  工厂宜推进实施责任关怀，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工厂履

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5.3.5.2  社会责任报告宜公开可获得。 

5.4  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 

5.4.1  能源投入 

5.4.1.1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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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化石能源（煤、天然气等）消费量。 

5.4.1.2  工厂应采取措施，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 

5.4.1.3  工厂应对系统中有回收价值的余热余压进行回收利用，不应出现蒸汽等能源物质的

跑冒滴漏现象。 

5.4.1.4  工厂应依据 GB/T 15587 的要求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建立能源计量和统计制度，制

定装置、设备、建筑等重点用能设备和设施的管理规程。 

5.4.1.5  工厂如有自备电厂或锅炉，应提高锅炉供热及发电效率；工厂宜采用热电联产机组

淘汰分散燃煤锅炉，通过集中供热替代传统分散供热技术。 

5.4.1.6  工厂宜定期进行装置能量平衡测算，实现能量梯级使用。 

5.4.1.7  工厂宜加强管道保温保冷措施，降低热冷损失。 

5.4.1.8  新建工厂宜开展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建立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定期对影响能耗的关

键设备和系统进行检测和分析。 

5.4.1.9  工厂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5.4.2  资源投入 

5.4.2.1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 GB/T 18916（所有部

分）中对应本行业的取水定额要求。 

5.4.2.2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

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5.4.2.3  工厂应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5.4.2.4  工厂应制定工业节水管理实施细则和考核办法，并有效实施。工厂应定期开展水平

衡测试，对水耗较大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分析，落实整改措施。工厂应无现场跑冒滴漏水现象。 

5.4.2.5  工厂应对不合格产品进行回收利用，降低产品废弃率。 

5.4.2.6  工厂应对生产包装物材料及回收利用提出要求，对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应分类标识

以便于回收利用。 

5.4.2.7  工厂应对原辅材料和副产物的储存提出要求，煤、灰渣等不得露天储存。 

5.4.2.8  工厂应建立资源计量和统计制度，制定装置、设备、建筑等重点使用资源设备和设

施的管理规程。 

5.4.2.9  工厂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再生材料。 

5.4.2.10  工厂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的使用。 

5.4.2.11  工厂宜定期进行装置物料平衡测算，开展系统优化。 

5.4.2.12  工厂宜开展废水循环利用。鼓励加强中水、海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减少

淡水资源消耗。 

5.4.2.13  工厂宜对有利用价值的尾气进行回收利用。工厂宜开展温室气体回收利用项目。 

5.4.3  采购 

5.4.3.1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建立动态更

新的合格供应商名录。 

5.4.3.2  必要时，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

等环保要求。 

5.4.3.3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5.5  生产过程及产品要求 

5.5.1  生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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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工厂应采用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替代邻苯二甲酸类增塑剂。 

5.5.1.2  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5.5.1.3  工厂宜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5.5.1.4  工厂宜用水性聚氨酯和无溶剂型聚氨酯替代溶剂型聚氨酯。 

5.5.2  生产过程 

5.5.2.1  工厂应控制无组织排放，如重点区域密封、密闭采样、油气回收、恶臭治理等，应

符合 GB 37822 等标准要求。 

5.5.2.2  工厂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生产装置（单元）稳定运行，避免或减少非计划停车。 

5.5.2.3  工厂物料投加计量自动化程度不宜低于 95%，避免备料过程中 VOCs 气体产生。 

5.5.2.4  工厂物料包装现场不宜产生无组织排放气体，宜采用全密闭自动化包装设备。 

5.5.3  产品 

5.5.3.1  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应满足国家、行业和地方等要求（含节能、低碳、环保等要求）。 

5.5.3.2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害物质的泄漏。产品不应含 Reach

法规高关注物质。 

5.5.3.3  工厂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并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适用时，产品宜满足相关低碳产品要求。 

5.5.3.4  工厂宜开发、生产环保型产品（如：吸水性树脂、导电性树脂、可降解聚合物、热

塑性聚氨酯弹性体等）。 

5.5.3.5  工厂宜生产符合绿色产品要求的产品。 

5.5.3.6  工厂宜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利用计算结果对产

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5.6  环境排放 

5.6.1  一般要求 

5.6.1.1  工厂应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 

5.6.1.2  工厂应开展自行监测或监控，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

自行监测要求或其他规定，并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5.6.1.3  实施施工、检维修期间，工厂应制定有效的的环保方案，包括水、气、声、固体废

物及扬尘的管理。 

5.6.2  环境风险 

5.6.2.1  工厂应依据 HJ 169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工作。 

5.6.2.2  工厂应根据环境风险分析、预测和评估的情况，提出环境风险预防、控制、减缓措

施，明确环境风险监控及应急要求，应制定环境应急预案，并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和要求。 

5.6.3  大气污染物 

5.6.3.1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3271、GB 16297、GB 31572 等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5.6.3.2  工厂应完成厂区内各个部位或环节的 VOCs治理，并按照日常管理要求建立 VOCs 治

理设施的运行维护规程和台账等。 

5.6.3.3  VOCs 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应符合 GB 3782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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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4  工艺过程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露控制、敞开液面 VOCs 无

组织排放控制以及 VOCs 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应符合 GB 

37822 的要求。 

5.6.3.5  工厂宜在固定源废气排放点安装固定废气自动监测设备。 

5.6.3.6  工厂宜建立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管理制度，定期开展 LDAR工作。 

5.6.4  水污染物 

5.6.4.1  工厂的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31572 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 

5.6.4.2  工厂废水应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5.6.4.3  工厂应加强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5.6.4.4  工厂宜在厂界工业废水排放口安装固定废水自动监测设备。 

5.6.5  固体废弃物 

5.6.5.1  工厂应对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管理。 

5.6.5.2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 GB 18599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

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5.6.5.3  工厂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处理应符合 GB 18597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

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5.6.6  噪声 

5.6.6.1  工厂应建立噪声源台账，对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员工长期工作场所定期开展自行监测

和监控，并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5.6.6.2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要求。 

5.6.7  土壤和地下水 

5.6.7.1  工厂应依据 HJ 610和 HJ 964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5.6.7.2  工厂应根据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的情况，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

良影响的措施和对策，制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跟踪监测计划，并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和计划。 

5.6.8  温室气体 

5.6.8.1  工厂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5.6.8.2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核算和报告。 

5.6.8.3  工厂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5.6.8.4  工厂宜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5.6.8.5  工厂宜建立温室气体排放台账，对排放源、排放量进行定期监控及记录。 

5.7  绩效要求 

5.7.1  一般要求 

5.7.1.1  工厂应依据本标准提供的以下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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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2  适用时，绩效指标应至少满足相关行业准入要求，综合绩效指标应达到行业先进水

平。 

5.7.2  用地集约化 

5.7.2.1  用地集约化指标包括工厂容积率、建筑系数、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计算方法见附录 A.1～A.3。 

5.7.2.2  工厂应在保证建筑质量和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建筑系数、提高工厂容积率。 

5.7.2.3  工厂应具有良好的生产效益。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当地统计局公布的

当年平均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5.7.2.4  企业用地集约化绩效指标要求见下表。 

表 1  企业用地集约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容积率 / ≥0.6 ≥0.7 ≥0.8 

建筑系数 % ≥30 ≥35 ≥40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t/m
2
 / ≥1 ≥2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万元/m2 不低于当地发布 ≥1 ≥2 

5.7.3  原料无害化 

5.7.3.1  原料无害化指标包括绿色物料使用情况、绿色物料使用率，计算方法见附录 A.4。 

5.7.3.2  工厂应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如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无汞催化剂）使

用情况。适用时，提高主要物料的绿色物料使用率。 

5.7.3.3  绿色物料宜选自省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

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源及产业废弃物等作为原料。 

表 2  企业原料无害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

位 
相关行业企业 

基准

值 
先进值 

领先

值 

绿色物料使用情

况 
% 

聚氨酯鞋底原液 / 
采用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替代邻苯二甲酸类增

塑剂。 
/ 

聚氨酯革用树脂 / 

采用无汞催化剂替代含汞催化剂； 

采用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替代邻苯二甲酸类增

塑剂。 

/ 

聚氨酯弹性体（TPU、

CPU） 
/ / / 

聚氨酯胶黏剂 / / / 

5.7.4  生产洁净化 

5.7.4.1  生产洁净化指标包括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

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计算方法见附录 A.5。 

5.7.4.2  相关行业企业生产洁净化绩效指标要求见以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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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聚氨酯鞋底原液企业生产洁净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COD kg/t ≤2.0 ≤1.0 ≤0.5  

氨氮 kg/t ≤0.05 ≤0.01 ≤0.005  

SO2 kg/t 
≤1.0 

≤0.5 

≤0.5 

≤0.1 

≤0.1 

≤0.05 

燃煤 

燃天然气 

NOx kg/t 
≤1.0 

≤0.5 

≤0.5 

≤0.1 

≤0.1 

≤0.05 

燃煤 

燃天然气 

VOCs kg/t ≤0.5 ≤0.2 ≤0.0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0.5 ≤0.2 ≤0.1  

 

表 4  聚氨酯革用树脂企业生产洁净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COD kg/t ≤0.1 ≤0.05 ≤0.03  

氨氮 kg/t ≤0.01 ≤0.005 ≤0.001  

SO2 kg/t ≤0.1 ≤0.05 ≤0.02 燃天然气 

NOx kg/t ≤0.5 ≤0.2 ≤0.1 燃天然气 

VOCs kg/t ≤0.5 ≤0.2 ≤0.0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0.5 ≤0.2 ≤0.05  

 

表 5  聚氨酯弹性体（TPU、CPU）企业生产洁净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COD kg/t ≤0.5 ≤0.1 ≤0.05  

氨氮 kg/t ≤0.01 ≤0.005 ≤0.001  

SO2 kg/t ≤0.5 ≤0.1 ≤0.05 燃天然气 

NOx kg/t ≤0.5 ≤0.1 ≤0.05 燃天然气 

VOCs kg/t ≤0.5 ≤0.2 ≤0.0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0.5 ≤0.2 ≤0.1  

 

表 6  聚氨酯胶黏剂企业生产洁净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COD kg/t ≤0.1 ≤0.05 ≤0.03  

氨氮 kg/t ≤0.01 ≤0.005 ≤0.003  

SO2 kg/t ≤0.1 ≤0.07 ≤0.05 燃天然气 

NOx kg/t ≤0.2 ≤0.15 ≤0.1 燃天然气 

VOCs kg/t ≤0.5 ≤0.3 ≤0.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0.5 ≤0.1 ≤0.05  

5.7.5  废物资源化 

5.7.5.1  废物资源化指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粉煤灰、炉渣)综合利用率、单位产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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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量、单位产品取水量、废水回用率、包装物（桶/袋）回收率、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

部分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 A.6～A.9；包装物（桶/袋）回收率为从下游用户处回收的产品包装

物数量与随产品出去的包装物数量的比值；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为回收 DMF量与（新购

DMF 量+回收 DMF量）的比值。 

5.7.5.2  适用时，工厂工业固体废物(粉煤灰、炉渣)综合利用率应达 100%。 

5.7.5.3  相关行业企业废物资源化绩效指标要求见下表。 

表 7  聚氨酯鞋底原液企业废物资源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量 t/t ≤1.200 ≤1.150 ≤1.100  

单位产品取水量 t/t ≤1.5 ≤1.0 ≤0.5  

废水回用率 % ≥0 ≥2 ≥15  

包装物（桶/袋）回收率 % ≥0 ≥10 ≥20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 % ≥10 ≥20 ≥30 
如不涉及按

领先值计 

 

表 8  聚氨酯革用树脂企业废物资源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量 t/t ≤1.100 ≤1.080 ≤1.060  

单位产品取水量 t/t ≤2.0 ≤0.5 ≤0.1  

废水回用率 % ≥0 ≥2 ≥15  

包装物（桶/袋）回收率 % ≥50 ≥80 ≥100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 % ≥50 ≥70 ≥80 
如不涉及按

领先值计 

 

表 9  聚氨酯弹性体（TPU、CPU）企业废物资源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量 t/t ≤1.100 ≤1.080 ≤1.060  

单位产品取水量 t/t ≤2.0 ≤1.0 ≤0.5  

废水回用率 % ≥0 ≥2 ≥15  

包装物（桶/袋）回收率 % ≥0 ≥10 ≥20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 % / / / 
如不涉及按

领先值计 

表 10  聚氨酯胶黏剂企业废物资源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量 t/t ≤1.100 ≤1.080 ≤1.060  

单位产品取水量 t/t ≤0.5 ≤0.1 ≤0.05  

废水回用率 % ≥0 ≥2 ≥15  

包装物（桶/袋）回收率 % ≥0 ≥10 ≥20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 % ≥50 ≥70 ≥80 
如不涉及按

领先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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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能源低碳化 

5.7.6.1  能源低碳化指标包括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计算方法见附录 A.10、 

A.11。 

5.7.6.2  相关行业企业能源低碳化绩效指标要求见下表。 

表 11  相关行业企业能源低碳化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单位 相关行业企业 基准值 先进值 领先值 备注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聚氨酯鞋底原液 ≤200 ≤150 ≤100  

聚氨酯革用树脂 ≤500 ≤300 ≤200  

聚氨酯弹性体

（TPU、CPU） 
≤150 ≤100 ≤80  

聚氨酯胶黏剂 ≤150 ≤100 ≤80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kgeCO2/t 

聚氨酯鞋底原液 ≤200 ≤150 ≤100  

聚氨酯革用树脂 ≤1000 ≤500 ≤200  

聚氨酯弹性体

（TPU、CPU） 
≤300 ≤200 ≤150  

聚氨酯胶黏剂 ≤300 ≤200 ≤150  

6  评价程序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程序包括企业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绿色工厂评价程序如

图 2 所示。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

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核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工厂满足评价要求时即可判定为绿色工厂。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计分方法参见附录 B。必选要求为要求工厂应达到

的基础性要求，必选要求不达标不能评价为绿色工厂；可选要求为希望工厂努力达到的提高性

要求。 

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内容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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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聚氨酯树脂绿色工厂评价程序 

7  评价报告 

7.1  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工厂名称、地址、行业、法定代表人、简介等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工业产业和生产

经营情况； 

b） 工厂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成绩，下一步拟开展重点工作等； 

c） 工厂的建筑、装置规模、工艺路线、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照明配置情况，以及

相关标准执行情况； 

d） 工厂各项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e） 工厂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等方面的现状，以及目前正实施的节约能源资源项目； 

f） 工厂生产聚氨酯树脂时的设计、能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情况； 

g） 工厂主要污染物处理设备配置及运行情况，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废物、噪

声、温室气体的排放及管理等现状； 

h） 依据工厂情况和开展绿色工厂自评价表； 

i） 其他支持证明材料。 

7.2  第三方评价报告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对企业自查报告进行预评价

确定评价方案及指标体系

管理体系基础设施 能源资源投入

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评价

确定评价结果，起草、审核与

批准第三方评价报告

组织第三方评价组

绿色工厂基本要求资格评价

企业开展自评价

一般要求

环境排放产品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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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绿色工厂评价的目的、范围及准则； 

b） 绿色工厂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估情况、核查报

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c） 对申报工厂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面进

行描述，并对工厂自评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d） 核实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检查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等情况； 

e） 对企业自评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f） 对申报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

求情况，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g） 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h） 评价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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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 

A.1容积率 

容积率为工厂总建筑物（正负 0 标高以上的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

比值，按式（A.1）计算。 

𝑅 =
𝐴ZJZW+𝐴ZGZW

𝐴YD
 ··············（A.1） 

式中： 

𝑅——工厂容积率，无量纲； 

𝐴ZJZW——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𝐴ZGZW——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𝐴YD——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2  建筑系数 

建筑系数为工厂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占（用）地面积总和（包括露天生产装

置或设备、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的用地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式（A.2）计算。 

𝑟 =
𝑎ZJZW+𝑎ZGWZ

𝐴YD
× 100%··············（A.2） 

式中： 

𝑟——工厂建筑系数，无量纲； 

𝑎ZJZW——工厂总建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𝑎ZGZW——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𝐴YD——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3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为工厂产能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式（A.3.1）计算。 

YDA

N
n 1

1  ················（A.3.1） 

式中： 

n1——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为吨每平方米（t/ m2）； 

𝑁1——工厂总产能，单位为吨（t）； 

𝐴𝑌𝐷——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注：工厂总产能以年代表产品可产出量的当量求和计算，其中代表产品为可产出量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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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定额乘积最大的产品，其他产品应换算为代表产品，换算系数 ki 由下式求得。 

0t

t
k i

i   

式中： 

ki——第 i 种产品的换算关系； 

ti——第 i 种产品的时间定额； 

t0——代表产品的时间定额。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为工厂产值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式（A.3）计算。 

YDA

N
n 2

2  ·············（A.3.2） 

式中： 

n2——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万元/ hm2）； 

𝑁2——工厂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𝐴𝑌𝐷——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A.4绿色物料使用率 

绿色物料使用率按式（A.4）计算。 

𝜀 =
𝐺𝑖

𝑀𝑖
× 100%··························（A.4） 

式中： 

𝜀——绿色物料使用率，无量纲； 

𝐺𝑖——统计期内绿色物料使用量，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绿色物料应选自省级以上政府

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

源及产业废弃物等作为原料；使用量根据物料台账测算； 

𝑀𝑖——统计期内，同类物料总使用量，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A.5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聚氨酯树脂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按照式（A.5.1）计算。 

𝑠𝑖 =
𝑆𝑖

𝑄
··············（A.5.1） 

式中： 

𝑠𝑖——生产聚氨酯树脂单位合格产品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t/t； 

𝑆𝑖——统计期内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视污染物品种而定； 

Q——统计期内合格聚氨酯树脂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Q

W
w  ··············（A.5.2） 

式中： 

w——生产聚氨酯树脂单位合格产品废水产生量，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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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统计期内废水产生量，单位为吨（t）； 

Q——统计期内合格聚氨酯树脂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6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聚氨酯树脂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按照式（A.6）计算。 

𝑚𝑖 =
𝑀𝑖

𝑄
···············（A.6） 

式中： 

𝑚𝑖——生产聚氨酯树脂单位合格产品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量，t/t； 

𝑀𝑖——统计期内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视原材料品种而定； 

Q——统计期内合格聚氨酯树脂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7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按照式（A.7）计算。 

𝑉 =
∑𝑉𝑖

∑𝑊𝑖
···············（A.7） 

式中： 

V ——生产吨产品新鲜水消耗量，t/t； 

Vi ——统计期内，各生产及生产辅助环节所取新鲜水量，t； 

Wi ——同一统计期内，企业相应产品合格品总量，t。 

A.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照式（A.8）计算。 

𝑘𝑟 =
𝑍𝑟

𝑍
× 100%·············（A.8） 

式中： 

𝑘𝑟——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无量纲； 

𝑍𝑟——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吨（t）； 

𝑍——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A.9废水回用率 

废水回用率按照式（A.9）计算。 

𝑘𝑤 =
𝑉𝑤

𝑉𝑑+𝑉𝑤
× 100%············（A.9） 

式中： 

𝑘𝑤——废水回用率，无量纲； 

𝑉𝑤——统计期内工厂对外排废水处理后的回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𝑉𝑑——统计期内工厂向外排放的废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10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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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树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照式（A.10）计算。 

𝑒 =
𝐸

𝑄
× 1000··············（A.10） 

式中： 

𝑒——生产聚氨酯树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统计期内聚氨酯树脂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Q——统计期内合格聚氨酯树脂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11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聚氨酯树脂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按照式（A.11）计算。 

𝑐c =
𝐶

𝑄
················（A.11） 

式中： 

𝑐c——生产聚氨酯树脂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吨（kgeCO2/t）； 

C——统计期内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eCO2）； 

Q——统计期内合格聚氨酯树脂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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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计分方法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计分方法见表 B.1。 

表 B.1  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计分方法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评分

标准 

1 基本要求 

合规性要

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实际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必选 
一票

否决 

工厂须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安全生产许可证（适用时） 

工厂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突发环境、质量等事故或事件。 

工厂未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基础管理

职责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应符合 GB/T 36132-2018中 4.3.1a）的要求。 

必选 
一票

否决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并应符合 GB/T 36132-

2018中 4.3.1b）的要求。 

工厂应设有绿色管理机构，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定期开展绿

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并符合 GB/T 36132-2018 中 4.3.2 的要求。 

2 

基础设施

要求(20

分) 

建筑 

工厂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必选 0.4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必选 0.4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必选 0.2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应独立设置。 必选 0.2 

工厂应集约利用厂区，在满足生产工艺前提下，优先采用联合厂房、多层建筑、高层建筑等。 必选 0.2 

工厂应综合考虑场地内外日照、自然通风等条件，设置绿化用地，减少场地雨水径流量，种植树木为 必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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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施、停车场、人行道和广场提供遮阳，降低热岛效应。 

工厂宜对建筑规划、布局、材料、结构、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方面进行建筑

性能（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及保护环境等）综合评价。 
可选 0.2 

工厂新建建筑宜根据 GB/T50878 开展绿色分级评价。 可选 0.2 

照明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利用自然光，建筑物的开窗面积及室内表面反射系数应符合 GB 

50033 的规定，人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 
必选 0.5 

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必选 0.5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必选 0.5 

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应不低于 50%。 必选 0.5 

工艺 

工厂工艺路线应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技术，不得采用国家列入限制或淘汰类的工艺技术。 必选 1 

工厂设计时应根据区域规划要求选择工艺及技术路线，满足国家或地方对环保的要求。 必选 1 

工厂应优先采用高效、低 VOCs环保型原辅料（如催化剂、溶剂、助剂）等。 必选 1 

工厂应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如 HAZOP、FMEA、LOPA等，开展工艺安全/危害分析。 必选 1 

工厂宜采用本体聚合生产工艺，不宜采用溶液聚合生产工艺。 可选 1 

工厂宜采用连续生产工艺。 可选 1 

通用设备 

工厂应根据生产工艺路线、能源利用水平等选用节能型设备，设备能效应达到相应标准中节能评价值

的要求。 
必选 0.5 

工厂各类生产设备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对于列入国家淘汰目录的产品或设备应按要求制定

淘汰计划，并按计划进度进行淘汰更新。 
必选 0.5 

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对电动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97 的规定；对风机、泵类和空气压缩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

合 GB/T 13466 的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2的规定。 

必选 0.5 

工厂应建有设备管理、维护、保养、更新及报废制度，现场各类运行记录完整、有效。 必选 0.5 

转动部件密封宜采用双端面机械密封，不宜采用填料、迷宫式、油封等存在泄漏性的密封形式。 可选 0.5 

专用设备 
聚合生产设备：真空系统宜采用干式真空泵，若使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蒸气）喷射真空泵

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反应釜宜采用全不锈钢 304 材质，若使用低于 304材质材料应
可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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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进行腐蚀监测。 

分离精制设备：离心、过滤、干燥单元操作宜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干燥机等设备。 可选 0.5 

转移和输送设备：液态 VOCs物料宜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液态 VOCs物料时，

应采用密闭容器（如循环使用的单吨罐）、罐车；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宜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

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可选 0.5 

计量设备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GB/T 21367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

器具和装置。 
必选 0.5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必选 0.3 

工厂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设有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的管理工作，并建立计量设备管理台账。 必选 0.3 

工厂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检定、校准。 必选 0.3 

工厂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中宜实现能耗计量数据自动采集。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宜采集生

产装置的总耗电、总耗天然气（煤）等能源及资源消耗数据。 
可选 0.3 

工厂主要用能设备能耗宜单机计量。 可选 0.3 

污染物处

理设备设

施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

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 
必选 1 

污染物处理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 必选 0.5 

新、改、扩建时，工厂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必选 0.5 

所有污染物排放口应获得地方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按要求设置采样口和图形标志牌。 必选 0.5 

工厂应建有环保设施运行、停运及拆除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环保设施运行状况和效果评估工作。 必选 0.5 

工厂应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装置同等管理、同时运行、同步维护，将环保设施运行控制参数纳入生产操

作规程和工艺卡片。 
必选 0.5 

工厂应设置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要求的应急预案和设施。 必选 0.5 

3 

管理体系 

要求（15

分） 

质量管理

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的要求。 必选 2 

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1 

职业健康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的要求。 必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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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1 

环境管理

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24001的要求。 必选 2 

环境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1 

能源管理

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23331的要求。 必选 2 

能源管理体系宜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可选 1 

社会责任 

工厂宜推进实施责任关怀，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工厂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

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可选 2 

社会责任报告宜公开可获得。 可选 1 

4 

能源与资

源投入要

求（15

分） 

能源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控制和削减化石能源

（煤、天然气等）消费量。 
必选 1 

工厂应采取措施，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 必选 1 

工厂应对系统中有回收价值的余热余压进行回收利用，不应出现蒸汽等能源物质的跑冒滴漏现象。 必选 1 

工厂应依据 GB/T 15587 的要求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建立能源计量和统计制度，制定装置、设备、建筑

等重点用能设备和设施的管理规程。 
必选 1 

工厂如有自备电厂或锅炉，应提高锅炉供热及发电效率；工厂宜采用热电联产机组淘汰分散燃煤锅

炉，通过集中供热替代传统分散供热技术。 
必选 0.5 

工厂宜定期进行装置能量平衡测算，实现能量梯级使用。 必选 1 

工厂宜加强管道保温保冷措施，降低热冷损失。 必选 0.5 

新建工厂宜开展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建立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定期对影响能耗的关键设备和系统进行

检测和分析。 
可选 0.5 

工厂宜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可选 0.5 

资源投入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 GB/T 18916（所有部分）中对应本行业

的取水定额要求。 
必选 1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

行评价。 
必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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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应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必选 0.5 

工厂应制定工业节水管理实施细则和考核办法，并有效实施。工厂应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对水耗较

大的设备和系统进行分析，落实整改措施。工厂应无现场跑冒滴漏水现象。 
必选 0.5 

工厂应对不合格产品进行回收利用，降低产品废弃率。 必选 0.5 

工厂应对生产包装物材料及回收利用提出要求，对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应分类标识以便于回收利用。 必选 0.5 

工厂应对原辅材料和副产物的储存提出要求，煤、灰渣等不得露天储存。 必选 0.5 

工厂应建立资源计量和统计制度，制定装置、设备、建筑等重点使用资源设备和设施的管理规程。 必选 0.5 

工厂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再生材料。 可选 0.5 

工厂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的使用。 可选 0.5 

工厂宜定期进行装置物料平衡测算，开展系统优化。 可选 0.5 

工厂宜开展废水循环利用。鼓励加强中水、海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减少淡水资源消耗。 可选 0.5 

工厂宜对有利用价值的尾气进行回收利用。工厂宜开展温室气体回收利用项目。 可选 0.5 

采购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建立动态更新的合格供应商名

录。 
必选 0.4 

必要时，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要求。 必选 0.3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必选 0.3 

5 

生产过程

及产品要

求（10

分） 

生态设计 

工厂应采用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替代邻苯二甲酸类增塑剂。 必选 1 

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可选 0.5 

工厂宜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可选 0.5 

工厂宜用水性聚氨酯和无溶剂型聚氨酯替代溶剂型聚氨酯。 可选 0.5 

生产过程 

工厂应控制无组织排放，如重点区域密封、密闭采样、油气回收、恶臭治理等，应符合 GB 37822 等标

准要求。 
必选 1 

工厂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生产装置（单元）稳定运行，避免或减少非计划停车。 必选 1 

工厂物料投加计量自动化程度不宜低于 95%，避免备料过程中 VOCs 气体产生。 可选 0.5 

工厂物料包装现场不宜产生无组织排放气体，宜采用全密闭自动化包装设备。 可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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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应满足国家、行业和地方等要求（含节能、低碳、环保等要求）。 必选 1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害物质的泄漏。产品不应含 Reach法规高关注物质。 必选 1 

工厂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并利用核算或核

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适用时，产品宜满足相关低碳产品要求。 
可选 1 

工厂宜开发、生产环保型产品（如：吸水性树脂、导电性树脂、可降解聚合物、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

等）。 
可选 0.5 

工厂宜生产符合绿色产品要求的产品。 可选 0.5 

工厂宜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

行改善。 
可选 0.5 

6 
环境排放

（15分） 

一般要求 

工厂应建立污染物排放台账。 必选 0.5 

工厂应开展自行监测或监控，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和地方自行监测要求或其

他规定，并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必选 0.5 

实施施工、检维修期间，工厂应制定有效的的环保方案，包括水、气、声、固体废物及扬尘的管理。 必选 0.5 

环境风险 

工厂应依据 HJ 169 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工作。 必选 0.5 

工厂应根据环境风险分析、预测和评估的情况，提出环境风险预防、控制、减缓措施，明确环境风险

监控及应急要求，应制定环境应急预案，并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和要求。 
必选 0.5 

大气污染

物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 
必选 0.5 

工厂应完成厂区内各个部位或环节的 VOCs 治理，并按照日常管理要求建立 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

规程和台账等。 
必选 0.5 

VOCs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应符合 GB 37822 的要求。 必选 0.5 

工艺过程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 泄露控制、敞开液面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以及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应符合 GB 37822 的要求。 
必选 0.5 

工厂宜在固定源废气排放点安装固定废气自动监测设备。 可选 0.5 

工厂宜建立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管理制度，定期开展 LDAR 工作。 可选 0.5 

水污染物 工厂的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 必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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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工厂废水应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必选 0.5 

工厂应加强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必选 0.5 

工厂宜在厂界工业废水排放口安装固定废水自动监测设备。 可选 0.5 

固体废弃

物 

工厂应对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管理。 必选 1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 GB 18599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

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必选 1 

工厂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处理应符合 GB 18597 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

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必选 1 

噪声 

工厂应建立噪声源台账，对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员工长期工作场所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并保存原

始监测和监控记录。 
必选 0.5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必选 0.5 

土壤和地

下水 

工厂应依据 HJ 610和 HJ 964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必选 0.5 

工厂应根据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的情况，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措施和对

策，制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影响跟踪监测计划，并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和计划。 
必选 0.5 

温室气体

排放 

工厂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必选 0.5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必选 0.5 

工厂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可选 0.5 

工厂宜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可选 0.3 

工厂宜建立温室气体排放台账，对排放源、排放量进行定期监控及记录。 可选 0.2 

7 
绩效要求

（25分） 

一般要求 
工厂应依据本标准提供的以下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 必选 2 

适用时，绩效指标应至少满足相关行业准入要求，综合绩效指标应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必选 3 

用地集约

化 

工厂容积率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工厂容积率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工厂容积率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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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建筑系数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工厂建筑系数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工厂建筑系数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不低于对应地区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平均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必选 0.5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原料无害

化 

工厂应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如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无汞催化剂）使用情况。适用时，

提高主要物料的绿色物料使用率。 
必选 1 

工厂绿色物料使用情况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生产洁净

化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废物资源

化 

适用时，工厂工业固体废物(粉煤灰、炉渣)综合利用率应达 100%。 可选 0.5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取水量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单位产品取水量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取水量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废水回用率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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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回用率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包装物（桶/袋）回收率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包装物（桶/袋）回收率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满足基准值要求。（如不涉及按领先值计） 必选 0.5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满足先进值要求。（如不涉及按领先值计） 可选 0.5 

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满足领先值要求。（如不涉及按领先值计） 可选 0.5 

能源低碳

化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满足基准值要求。 必选 0.5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满足先进值要求。 可选 0.5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满足领先值要求。 可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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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背景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工业总体实力显著增强，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大国。目前，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聚氨酯树脂生产基地，据统计聚氨酯树脂中的主要产品聚氨酯鞋底原

液我国 2018 年的产量达 117 万吨左右，聚氨酯革用树脂的产量约 185 万吨，热塑性聚氨酯

TPU 的产量约为 43.6 万吨，浇注型聚氨酯 CPU 的产量约为 107 万吨，聚氨酯胶黏剂/密封

剂的产量近 80 万吨。 

我国聚氨酯鞋底原液主要厂家分布图 1 所示。 

 

图 1 2018 年中国聚氨酯鞋底原液主要企业产量占比 

我国聚氨酯革用树脂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其中年产量排名前

五的企业分别是浙江华峰、旭川化学、华大化学、上海汇得、禾欣控股，占全国总产量近 50%。 

我国热塑性聚氨酯 TPU 的主要厂家分布如图 2 所示。 



 

图 2 2018 年中国热塑性聚氨酯主要企业产量占比 

我国浇注型聚氨酯 CPU 的生产企业主要有一诺威、华天和朗盛等。 

聚氨酯胶黏剂/密封剂粘接后在低温或超低温时仍能保持材料的理化性能，主要应用于

制鞋、包装、汽车和磁性记录材料等。聚氨酯胶黏剂/密封剂的主要生产企业有 3M、DIC、

汉高、北京高盟新材等。 

近二十年，聚氨酯作为新兴工业逐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已形成聚氨酯树脂最大的生产基

地和消费市场。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如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能源消耗巨大等问题，

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健康发展不利。 

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提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思想，

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

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

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2016 年 6 月 30 日，工信部制定《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指出：实

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产业，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工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目标：建立政府引

导和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工业产品绿色设计推进机制，建立了工业绿色设计产品标准体系，开

展绿色设计试点示范，制定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到 2020 年力争创建百家绿色示范园区和千

家绿色示范工厂，推广普及万种绿色产品，主要产业初步形成绿色供应链。 

聚氨酯树脂材料作为重要的六大合成材料之一，聚氨酯树脂产业最有潜力、也最有条件

成为绿色发展的实践者、绿色工厂的建设者。国内少数企业几年前已经率先在这方面开展了

有益的探索，主要包括绿色制造、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要素，其中绿色制造指的是生产

过程的环保低碳，绿色产品指的是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产品的环保低碳，绿色产业指的是围绕

三废利用、清洁技术而衍生出的产业。应该说，聚氨酯树脂行业在绿色发展实践已经走在前

面，亟需一套绿色工厂的评价标准，评价企业创建绿色工厂的水平。对绿色工厂进行评价，

2018年中国热塑性聚氨酯主要企业产量占比

华峰 万华 美瑞新材 巴斯夫 科思创 亨斯曼 其它



有助于在聚氨酯树脂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工厂实施绿色制造。 

目前，支撑我国绿色制造的体系尚不完善，关于绿色制造的标准和工作机制分散在能耗

限额、取水限额、碳排放、管理体系等多个领域，未能统筹规划。工厂是绿色制造的主体。

《中国制造 2025》将“全面推动绿色制造”作为九大战略重点和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建设

绿色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因此，

从国内工业化进程和国际竞争格局来看，加快研究绿色工厂相关标准与工作机制，是当下亟

需开展的工作。 

2018 年，工信部发布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但由于各行业的生产流程和加工工艺等

差别很大，建设绿色工厂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评价标准差异也较大。因此，制定各行业绿色

工厂评价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二）任务来源 

为推进落实《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促进石油行业绿色发展，根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

厅科函〔2019〕126 号）文要求，制定化工行业标准《聚氨酯 PU 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现更名为《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以下称“本标准”），项目计划编号为 2019-

0044T-HG。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主要起草单位为：  

主要起草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19 年 1 月～3 月，针对聚氨酯树脂绿色工厂评价开展了广泛的前期研究，并查

阅了大量相关的标准、规范，通过工信部科技司组织的标准立项答辩，为标准的编写奠定了

基础。 

（2）2019 年 4 月～5 月，完成了标准编制组的征集和组建工作，召开了标准起草小组

内部启动会议，编制了《<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对标准

的工作进度、任务分工、调研计划等进行了安排。 

（3）2019 年 6 月，标准编制组开展了第一批次绿色工厂的调研工作，工作组分别奔赴

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了

标准编制所需的资料。并组织召开标准草案研讨会，对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

形成《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草案）。 

（4）2019 年 7 月-12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研讨会的意见，对标准条款再次进行了修改

和完善，之后再次奔赴聚氨酯树脂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分别奔赴了浙江华峰热塑性聚氨酯有

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聚氨酯树脂企业，对标准草案中所提的指标体系

及评价要求进行了验证和修改完善，形成了《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编制组

征求意见稿一稿）。 

（5）2020 年 1-5 月，编制组多次组织召开讨论会，进一步对《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



厂评价要求》（编制组征求意见稿）中的绩效指标及相关要求进行讨论，完善形成《聚氨酯

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编制组征求意见稿二稿）。 

（6）2020 年 6 月，针对标准中的绩效指标，请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及绿色制造体系专

家等召开编制组内部专家评审会，经过内部专家评审及交换意见，形成了《聚氨酯树脂行业

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征求意见稿），并上报至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二、评价要求编制原则 

（一）评价要求制定的依据 

评价总体结构与 GB/T 36132 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通则要求保持一致，按基本要

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 7 个一级指标展开。 

（二）定量与定性结合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定的规则编

写，遵循客观性、整体性、指导性、发展性的原则，采取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过程

与绩效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定性评价主要侧重满足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节能环保、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要求，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绿色生产的产业发展

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以及行业发展规划确定指标。定量评价指标的确定以推

动尿素工厂节能减排、降耗增效和促进技术进步为目的。同时为兼顾各工厂因工艺、技术不

同而造成的消耗和排放的差异，定量评价指标采取分级评价方式，设置基准值、先进值和领

先值。其中基准值代表行业的平均水平（行业 50%），先进值反映先进企业的水平（行业前

20%），领先值反映行业最先进水平（行业前 5%）。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基本要求（一票否决） 

基本要求是绿色工厂需要达到的前提要求，主要包括合规性要求、最高管理者要求和工

厂要求。合规性要求从符合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无事故证明、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企

业信用等方面对工厂进行了规定。最高管理者要求从领导作用和承诺、职责和权限分配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工厂要求从管理组织机构、中长期规划、教育与培训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二）基础设施要求（权重 20%） 

基础设施要求分别从建筑、照明、工艺、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量设备、污染物处理

设备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在聚氨酯树脂企业中，设备是最主要环节，标准中对设

备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设备应无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类装备，还应

符合其他国家有关准入条件要求。计量方面提出，聚氨酯树脂企业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

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计量器具配备率应满足 GB21367 要求。参考《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工厂工艺路线应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技术，不得采用国家



列入限制或淘汰类的工艺技术。参考《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

2019），聚合生产设备：真空系统宜采用干式真空泵，若使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

蒸气）喷射真空泵等，工作介质的循环槽（罐）应密闭；分离精制设备：离心、过滤、干燥

单元操作宜采用密闭式离心机、压滤机、干燥机等设备；转移和输送设备：液态 VOCs 物料

宜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液态 VOCs 物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如循

环使用的单吨罐）、罐车。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宜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

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三）管理体系要求（权重 15%） 

管理体系要求分别从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

体系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是必须要达到的要求，且宜通过管理体系认证。鼓励企业推进实施

责任关怀，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工厂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 

（四）资源与能源投入要求（权重 15%） 

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分别从能源、资源和采购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能源分别从优化生产

结构和用能结构、采用先进节能技术、加强二次能源回收利用、建设能源管控中心、使用低

碳清洁能源方面进行了规定。资源分别从减少有害物质使用、满足取水定额、采用先进节水

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规定。采购方面分别从供应商评价、采购产品检验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参

考《聚氨酯合成革节能技术要求》（QBT 5041-2017），工厂宜采用热电联产机组淘汰分散燃

煤锅炉，通过集中供热替代传统分散供热技术。 

（五）生产过程及产品要求（权重 10%） 

生产过程及产品要求分别从生态设计、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节能、减碳和回收利用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突出聚氨酯树脂行业生态设计、产品的特性。参考《聚氨酯合成革节能技术

要求》（QBT 5041-2017），为减少回收有机溶剂（如二甲基甲酰胺<DMF>等）的能耗，工厂

宜用水性聚氨酯、热塑性聚氨酯（TPU）和无溶剂型聚氨酯替代溶剂型聚氨酯；参考《绿色

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工厂宜开展产品碳足迹盘查，并利用盘查结果对其产品

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六）环境排放要求（权重 15%） 

环境排放要求分别从一般要求、环境风险、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噪

声、土壤和地下水及温室气体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参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19-2017)，工厂应开展自行监测或监控，污染物排放监测点位、频次及因子应满足国家

和地方自行监测要求或其他规定，并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参考《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工厂应依据 HJ 169 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同时根据环境风

险分析、预测和评估的情况，提出环境风险预防、控制、减缓措施，明确环境风险监控及应

急要求，并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和要求。 



（七）绩效要求（权重 25%） 

绩效要求是本标准中定量要求的集中部分，分别从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

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五大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基准值为现阶段现有企业涉及相

关项目的平均水平、数值或根据相关规定的最低要求水平、数值，先进值为现阶段现有企业

涉及相关项目达到行业前 20%的水平、数值，领先值为现阶段现有企业涉及相关项目达到行

业前 5%的水平或数值。 

用地集约化：用地集约化选取工厂容积率、建筑系数、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用地面

积产值四个指标。要求工厂应在保证建筑质量和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建筑系数、提高工厂

容积率，同时应具有一定的产能规模以及良好的生产效益。其中容积率限定值≥0.6、建筑系

数≥30%参考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24

号）和《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GB 50489-2009）“5.1.15 厂区建筑系数不应小于 30%”；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根据调研企业现状数据取值。 

原料无害化：原料无害化选取绿色物料使用情况、绿色物料使用率指标。要求工厂识别、

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适用时，提高主要物料的绿色物料使用率。参考《绿

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附录 A，绿色物料宜选自省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

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源及产业废

弃物等作为原料。根据《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录》（2016 年版），结合

实际，选取“采用无汞催化剂替代含汞催化剂；采用柠檬酸酯类增塑剂替代邻苯二甲酸类增

塑剂”作为聚氨酯鞋底原液、聚氨酯革用树脂行业企业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说明。 

生产洁净化：生产洁净化选取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VOCs)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两个指标。相关数值因无相应的参考标准，根据调研企

业现状数据进行取值。因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产生量与所用燃料类

型密切相关，因此绩效指标表中备注了相关燃料类型。 

废物资源化：废物资源化选取了工业固体废物(粉煤灰、炉渣)综合利用率、单位产品原

材料消耗量、单位产品取水量、废水回用率、包装物（桶/袋）回收率、二甲基甲酰胺(DMF)

回收率六个指标。其中，适用时，工业固体废物(粉煤灰、炉渣)综合利用率应达 100%；参考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发布煤炭采选业等 5 个行业清

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公告 2019 年第 8 号），一般地区废水回用率基准值取 0%、先进值取

2%、领先值取 15%；二甲基甲酰胺(DMF)回收率，如企业不涉及，说明工艺较先进，此项按领

先值计。其他指标因无相应的参考标准，根据调研企业现状数据进行取值。 

能源低碳化：能源低碳化选取了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两个指标。按照

行业性质的不同提出不同的绩效指标值。因无相应的参考标准，根据调研企业现状数据进行

取值。 

四、采标情况 



（一）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二）引用标准情况 

（1）在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16  取水定额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1367  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 

（2）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法规标准： 

《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24 号) 

《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工信厅节函[2016]586 号) 

五、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本标准在聚氨酯树脂生产中满足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采集和

分析聚氨酯树脂生产企业或生产装置的系统设计、装置运行、产品生产、能源资源利用、污

染物排放等过程中的信息资料，确定生产企业或生产装置现有状况，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影响及人体健康与安全风险，实现“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

原料无害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协调优化。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在我国节能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下，结合化工企业的行业

特点，规定了聚氨酯树脂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活动，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要求、管理体系

要求、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生产过程与产品要求、环境与绩效要求等，是各项法律法规、

标准的集合，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具有很好的协调性。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聚氨酯树脂生产企业及绿色工厂评价企业进行本标准的宣贯。 

八、废止现行行业标准的建议 

无。 

九、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关于标准设置绿色工厂评价程序： 

根据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部联节〔2016〕304 号）的要求，国家对绿色制

造标准体系细分为综合基础、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企业、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及绿

色评价与服务七大子体系。 

由于本标准立项时尚未有此标准体系出台，为了保证绿色工厂评审的完整性在标准立项

时设置了绿色工厂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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